
附件2
2019年车用汽油和车用乙醇汽油产品质量
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车用汽油和车用乙醇汽油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工作，针对特殊情况的广西监督专项抽查、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地方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本实施细则依据车用汽油和车用乙醇汽油（E10）产品相关标准以及此次监督抽查工作要求制订，此次抽查产品范围为车用汽油和车用乙醇汽油（E10）产品。本实施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产品生产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2.1产品分类及代码见表1 。
表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分类代码
	6
	606
	/

	分类名称
	机械及安防
	车辆相关产品
	汽油


2.2产品种类
车用汽油和车用乙醇汽油（E10）按研究法辛烷值分为89号、92号、95号和98号4个牌号。
3 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中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 企业规模划分
4.1 根据石油产品（车用汽油）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车用汽油产品年销售额（万元/年）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1：
表2-1　生产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年销售额（万元）
	≥2000000
	≥100000且＜2000000
	＜10000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4.2 根据车用汽油行业的实际情况，销售企业规模以车用汽油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2
表2-2　销售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年销售额（万元）
	≥5000
	≥2000且＜5000
	＜2000


5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 17930  车用汽油
GB 18351  车用乙醇汽油(E10)
[bookmark: _GoBack]GB/T 259  石油产品水溶性酸及碱测定法
GB/T 4756 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
GB/T 5487 汽油辛烷值测定法研究法
GB/T 8019 燃料胶质含量的测定喷射蒸发法
GB/T 8020 汽油铅含量测定法(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11132  液体石油产品烃类的测定荧光指示剂吸附法
GB/T 11140 石油产品硫含量的测定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GB/T 30519  轻质石油馏分和产品中烃族组成和苯的测定 多维气相色谱法
NB/SH/T 0174  石油产品和烃类溶剂中硫醇和其他硫化物的检验 博士试验法
SH/T 0246 轻质石油产品水含量测定法(电量法)
SH/T 0253 轻质石油产品中总硫含量测定法(电量法)
NB/SH/T 0663 汽油中某些醇类和醚类测定法(气相色谱法）
SH/T 0689 轻质烃及发动机燃料和其它油品的总硫含量测定法(紫外荧光法)
SH/T 0693 汽油中芳烃含量测定法(气相色谱法)
SH/T 0711 汽油中锰含量测定法(原子吸收光谱法)
SH/T 0712 汽油中铁含量测定法(原子吸收光谱法)
SH/T 0713 车用汽油和航空汽油中苯和甲苯含量测定法(气相色谱法)
ASTM D7039 汽油和柴油中硫含量测定法(单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Sandartestmethod for sulfur in gasoline and diesel fuel by monchromatic wavelength dispersive X ray fuorescence)
SH/T 0246  轻质石油产品中水含量测定法 (电量法)
SH/T 0689  轻质烃及发动机燃料和其它油品的总硫含量测定法（紫外荧光法）
ASTM  D7039 汽油、柴油、喷气燃料、煤油、生物柴油、生物调合柴油,以及乙醇汽油中硫含量的测定(单波长色散X 射线荧光光谱法)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依据2.2产品种类规定的牌号、企业检验合格的产品，优先抽取企业的主流型号。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企业的成品库或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同一批次产品（特殊情况除外）。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通过随机确定抽样的油罐号或加油枪号。在生产企业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合格证、合格报告、企业相关人员确认等方式均可）的产品，所抽取产品的保质期（未注明保质期的按尚在保质期内处理）应能确保整个监督抽查（包含异议处理）工作的完成。
6.2.2 抽样基数
应为抽查同品质、型号或同规格、同款式、同一批次的产品。在生产企业抽样时抽样基数不少于其可以正常对外发油状态时的最低罐存量，在市场监督抽查的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生产领域抽查的样品由被抽查企业无偿提供，流通领域抽查的检验样品按进货价向受检单位购买。
6.2.3 抽样数量
在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企业的成品罐抽样时，取样方法执行GB/T 4756《石油液体手工采样法》。成品罐中的点样最小规定数应符合表3的规定。取4L为样本，其中检验样品2L，备用样品2L，盛装在铁桶、玻璃瓶或其它适宜的容器中,盛装石油产品的容器，必须完整、清洁、不漏、经检查符合要求后，方能使用。在加油站抽样时，允许直接从加油机油枪中取样，抽取样品数量和容器要求与生产企业的成品罐抽样时相同。应采取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样品。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表3 点样最小规定数
	液位（L）
	取样的点数和位置

	
	上部
	中部
	下部

	L≤3m
	
	●
	

	3m＜L≤4.5m
	●
	
	●

	L＞4.5m
	●
	●
	●


其中●代表取样。
注：在本实施细则的规定中，检验机构在检验过程中对检验结果进行复验所采用的样品，应是抽取的检验样品，不能采用备用样品。备用样品仅是指被抽查企业或者经过确认了样品的生产企业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需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时，采用的备用样品。
6.2.4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在加贴封条前后对抽取的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产品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等三个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生产单位、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车用汽油和车用乙醇汽油（E10）在销售过程中，有些销售企业会添加清净剂等以改善燃油效果，抽样时应和销售方进行确认，并在抽样单中注明是否有添加清净剂。
6.3 样品处置
6.3.1 对抽取的样品，在封条上分别注明“检验样品”与“备用样品”，由抽样人与被抽查企业相关人员签字，当场对样品的桶口或瓶口密封，为保证样品的真实性，要有相应的防拆封措施，并保证封条在运输过程中不会破损。封条上至少要有产品名称和牌号、抽样日期、抽样人签字、被抽查企业代表签字和盖章以及抽样单位公章等相关信息。
6.3.2抽取的样品按运输条件包装好，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均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运输时严防雨淋、日晒、受潮。装卸时轻搬轻放，严禁掷抛。
6.3.3 备用样品及检验结束后的样品应该贮存在阴凉、干燥、避免阳光直射的安全处。应保证备用样品在整个保存期间签封完整无损。
6.4 抽样单
6.4.1生产领域
抽样人员应当使用规定的抽样单，详细记录抽样信息。抽样单必须由抽样人员和被抽查企业有关人员签字，并加盖被抽查企业公章。对特殊情况，双方签字确认即可。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车用汽油产品销售量（以吨计）及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或销售，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量及销售总额，并加以注明。
注：记录的“产品销售量及销售总额”中的产品是指计划抽查的产品，如计划抽查“车用汽油”，应记录被抽查企业的所有汽油销售量及销售总额。
6.4.2 流通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受检单位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受检单位所抽产品的进货量和库存量，以对应产品的单位计；记录被抽查受检单位所抽产品的销售单价，以元计。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包括被抽查产品的依据标准等信息，需要受检单位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生产企业确认。
7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及判定数组见表4。
表4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程度分类

	
	
	
	
	A类a
	B类b

	1
	辛烷值（研究法）
	GB 17930
GB 18351
	GB/T 5487
	●
	

	2
	未洗胶质含量
	
	GB/T 8019
	
	●

	3
	溶剂洗胶质含量
	
	GB/T 8019
	
	●

	4
	硫含量
	
	SH/T 0689
ASTM D7039
SH/T 0253
GB/T 11140
	●
	

	5
	烯烃含量
	
	GB/T 30519
GB/T 11132
	●
	

	6
	芳烃含量
	
	GB/T 30519
GB/T 11132
	●
	

	7
	苯
	
	SH/T 0713
SH/T 0693
	●
	

	8
	锰含量
	
	SH/T 0711
	●
	

	9
	铅含量
	
	GB/T 8020
	●
	

	10
	铁含量
	
	SH/T 0712
	●
	

	11
	硫醇（博士试验）
	
	NB/SH/T0174
	
	●

	12
	水溶性酸或碱
	
	GB/T 259 
	
	●

	13
	甲醇
	
	NB/SH/T 0663
	
	●

	14
	氧含量
	
	NB/SH/T 0663

	
	●

	15
	乙醇
	
	NB/SH/T 0663
	●
	

	16
	其他有机含氧化合物含量
	
	NB/SH/T 0663

	
	●

	17
	水分
	
	SH/T 0246
	
	●

	注1： a 极重要质量项目
注2：b 重要质量项目
注3：车用汽油测试项目为序号1至14，车用乙醇汽油（E10）测试项目为序号1-12、15-17；
注4：以上全部为产品产品实物质量项目


注：①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②上表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未洗胶质含量和溶剂洗胶质含量应注意产品中是否有添加清净剂，抽样和检测中应注意关注。
7.2.2 检验过程中遇到样品失效或其他情况导致检验无法进行时，必须如实记录即时情况，并有充分的证实材料。
7.2.3检验工作完成后，样品应存在阴凉、干燥、避免阳光直射的安全处，避免样品产生光氧化反应，从而影响产品质量。
7.2.4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8 判定原则
8.1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车用汽油和车用乙醇汽油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GB 17930-2016《车用汽油》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车用汽油和车用乙醇汽油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GB 17930-2016《车用汽油》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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